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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64038.htm 1996年6月14日，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29届年会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

简称〈示范法〉》。这个《示范法》确认在纸张环境下签字

所具备的功能包括：确定一个人的身份；肯定是该人自己的

签字；使该人与文件内容发生关系。除此之外，视所签文件

的性质而定，签字还有多种其他功能。例如，签字可以证明

一个当事方愿意受所签合同的约束；证明某人认可其为某一

案文的作者；证明某人同意一份经由他人写出的文件的内容

；证明一个人某时身在某地的事实。 为了确保须经过核证的

电文不会仅仅由于未按照纸张文件特有的方式加以核证而否

认其法律价值，《示范法》确定了在何种一般情况下，数据

电文即可视为经过了具有足够可信度的核证，而且可以生效

执行，视之达到了签字要求。《示范法》第7条规定： （1）

如法律要求要有一个人签字，对于一项数据电文而言，倘若

情况如下，即满足了该项要求：(a)使用了一种方法，鉴定了

该人的身份，并且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的信息；(b)

从所有各种情况看来，包括根据任何相关协议，所用方法是

可靠的，对生成或传递数据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当的。 

（2）无论本条第1款所述要求是否采取一项义务的形式，也

无论法律是不是仅仅规定了无签字时的后果，该款均将适用

。 《示范法》第7条侧重于签字的两种基本功能：一是确定

一份文件的作者，二是证实该作者同意了该文件的内容。第

（1）（a）款确立的原则是，在电子环境中，只要使用一种



方法来鉴别数据电文的发端人，并证实该发端人认可了该数

据电文的内容，即可达到签字的基本法律功能。在保证安全

可靠的基础上，第（1）（b）款提出了灵活性原则，数据电

文的发端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任何协议只要可靠，就适宜于生

成或传递该数据电文所要达到的目的。 1997年和1998年，在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第30次、31次会议

上，委员会根据《示范法》不偏重任何媒体的方针，确定在

数据电文的签字中，任何一种签字方法不应妨碍其他认证技

术的使用，需要就数字签字和其他电子签字日益普遍使用而

引起的新的法律问题达成一致。从这一立场出发，委员会决

定起草《电子签字统一规则草案》，从而提出了电子签字的

基本概念。电子签字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

工作组第35次会议印发的《电子签字统一规则草案》第2条，

“电子签字是指在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或在

逻辑上与数据电文有联系的数据，和与数据电文有关系的任

何方法，它可用以鉴别与数据电文有关的签字持有人和表明

此人认可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在上述定义中，使用了“以

电子形式”、“有关系的任何方法”等词语，与《示范法》

中有关提法相一致。 电子签字概念的提出，将电子商务活动

中的数据签字（Digital signature）和其他电子签字统一起来，

充分体现了不偏重任何媒体的方针，在促进数据签字发展的

同时，也考虑到公钥加密技术的替代问题，考虑到其他电子

签字方式的发展问题，例如使用生物测定法或其他一些此类

技术。强化电子签字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

工作组第35次会议印发的《电子签字统一规则草案》第2 条，

“强化电子签字是指一种电子签字，对于这种电子签字，通



过使用一种安全程序可以表明该签字： （1） 在其使用范围

内，对签字持有人而言独一无二； （2） 由签字持有人或以

签字持有人单独掌握的方法所制造并附以数据电文中； （3

） 其制造及与有关数据电文的连接方式对电文的完整性提供

可靠的保证。 《电子签字统一规则草案》第6 条进一步规定

了签字的推定： （1）如对于一数据电文使用了强化电子签

字，则推定该数据电文已经签字。 （2）在法律规定需要某

人的签字时，如果使用的电子签字根据各种情况，包括根据

任何有关协议，既适合生成或传送数据电文所要达到的目的

，而且也同样可靠，则对该数据电文而言，即满足了该项签

字要求。 （3）在法律规定需要某人签字时，如果使用了强

化电子签字，则对该数据电文而言，即满足了该项签字要求

。《电子签字统一规则草案》第8 条还规定，颁布国规定的

主管机关或机构可确定某一电子签字是一种强化电子签字。

也就是说，颁布国可指定一个机关或机构有权确定哪种具体

的技术符合强化电子签字的条件。 强化电子签字通常采用公

开密钥加密体制。这种加密体制是1976年美国的Diffie

和Hallman提出的。它的基本思想是设计一对不同的加密算

法E和解密算法D。E和D之间具有如下性质： （1） D{E（M

）}= M，即对数据M用加密算法E加密后再用解密算法D解密

，仍可还原为M； （2） 加密算法E和解密算法D都是易于计

算的； （3） 从加密算法E难以推导出解密算法D的结构。 网

络中的用户各自选定一对加密算法E和解密算法D，并将加密

算法E公开，放入网络用户都可访问的公共存储区，将解密算

法D严格保密。如果A用户希望向B用户发送数据（M），A首

先从公共存储区中取得B的加密算法Eb，并用Eb对数据进行



加密，产生Eb（M），传输给B。B接收到密文后，用解密工

具Db 进行解密，获得明文数据M。根据性质（3），B以外的

所有用户都不掌握解密算法Db，并且无法从公开的Eb中推导

出Db，所以即使攻击者获得了密文，也无法解出相应的明文

。由于这种体制的加密密钥可以公开，因此被称为公开密钥

加密体制；也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加密和解密密钥，又被称

为非对称密钥密码体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